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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年 $月 $!日，熊某进入上海的一家实业公司

（以下简称“实业公司”）工作。!%"&年 '月 $日，双方签
订一份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 年 $! 月 (% 日
的劳动合同，合同中未约定具体工资标准。劳动合同到
期后，双方未能续签，实业公司也未向熊某支付经济补
偿金。

!%%&年 $$月 )日熊某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实业公司支付合同期满终止劳
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元。

双方观点
熊某认为，劳动合同到期，是实业公司不愿与其续签，

因此实业公司需要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实业公司认为，劳动合同到期，公司愿意与熊某续

签劳动合同，是熊某自己不愿与公司续签，因此，公司不
需向熊某支付经济补偿。

裁判结果
!%%&年 $!月 (%日，静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

出裁决，裁决实业公司支付申请人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
补偿金币 !#%%元。实业公司对仲裁结果不服，诉至法
院。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动合同自
然终止的，用人单位一般情况下应该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金。而本案中，实业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存
在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故实业公司依法
应向熊某支付经济补偿金。现熊某自 !%%#年 $月 $!日
进入实业公司工作，至 !%%&年 $!月 (%日合同终止，劳
动关系存续逾一年半，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应以离职前 $!

个月月平均工资 $)*(+#(元为基数，计算 !个月，金额为
!&%,+''元，鉴于熊某在仲裁时的申请以及仲裁裁决支
持的金额为 !#%%元，且熊某对仲裁裁决书没有异议，予
以准许，确认经济补偿金的金额为 !#%%元。
实业公司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年

'月 $,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合合合同同同不不不续续续签签签，，，谁谁谁来来来举举举证证证？？？
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的关于劳动合同终止经济补偿金支
付的典型案例。本案的焦点在于劳动合同终止经济
补偿案件中，合同到期不续签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
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
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在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
约定条件的前提下，劳动合同续签不成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用人单位愿意与劳动者续签，但是劳动者不
愿意；一种是劳动者愿意续签，但用人单位不同意。
但在实践中，在就此发生争议时，往往各执一词，用
人单位认为是劳动者不愿意续签，而劳动者又认为
是用人单位不愿意续签，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如
何分配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应当由谁承
担？对此，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劳动
者，也即劳动者应当举证用人单位不与其续签，或
者用人单位虽然愿意与其续签，但是续约的条件低
于原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
用人单位，也即用人单位应当举证该单位已向劳动
者发出续签请求，而且续约条件维持原劳动合同条
件或者在原劳动合同条件上进行了提高。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根
据《劳动合同法》之立法精神，劳动合同自然终止
的，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应该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金，除非用人单位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可
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也即单位可以举
证单位愿意维持或者提高原劳动合同条件而劳动
者不愿意续签的情形。

在本案中，实业公司由于未能够举证系熊某不
愿意续签而导致的未续签成功，因此，实业公司需
要向熊某支付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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